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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梯
越
氏
宣
稱
，，市
政
府
宜
請
市
民
投
票
。
便一 

市
政
府
看
權
撥
款
建
三
層
樓 
一 座
於
市
廳
旁
之
一 

1

。8
 內
各
房
爲
市
廳
各
部•員
辦
公
室
。以
免 
一 

時
在
外
賃
模 

1S
辦
公
黛0
。此
舉
可
以
怪
省
租
金 

。̂.
使
各
部
辦
事
手
續
易
於
聯
絡
。&

此
樓
之. 

曲
三
拾
萬
元
。。

一 0
南
雲
與
北
雲
市
長
無
人
爭
選 

前
日
爲
卑
詩
全
省
內
各
市
他
候
選
報
名
者
之
最 

終"
。南
雲
市
長
候
補
員
苛
匿
氏
與
北
雲
市
艮 
一 

候
補
員
摩
頓
氏
。。
未
有
人
與
之
爭
選
。。故
兩 

人
不
勞
而
獲
市
長
席

B
末,
埠
新
聞

I
l
i
B
B
W

館
議
事
記 

曇 

國-
中
華
會
館
昨
晚
九
時
開
職
員
會
議
。甯

需
 

，.
蹩
摩
窦
於
6
前
總
理
移
送
來
辦
埋
黃
煥
勝 

丛
案
餘
飘
眾
暨 

<-黄
族
救
援
會
來
函
。。謂
前
者
捐 

•

涯
之
六■
元
。。係
作
購
瞽
徒
用
。
今
花
紅
旣

禅
啰

臂
織
塀
v'..，7*x

擊
焼
第
，.&
一一h
之
少
尾
另90
負
什
扉
副
責
負
月
。4
眾£
歐 

e
i
l
l
t
-
w
 支
去
。。應
卽
將
欺
發
還
黃
族
用
。。衆
議
次
請 

^
®
^

疑
案
餘
欵
內
。。支
銷
該
房
爲
此
案
而
揭
借
三
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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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管点  

::;?̂

./ «
B
J
?63

吐工frr̂  * * - |*L ̂
^̂
<3 *5 * L 
rt Ab hs -KT|  ir 5̂

 

颦

!!«

W1齊1
龍

皆
及
葉
前
總
理
將
關
於
此
事
各
函.
。彙
繳
前 

來s
以
憑
審
查
决
定
。
又
黃
隠
龍
房
來
函
求
就

0
澳
相
抵
埠 

澳
洲
首
相
布
魯
氏 

半
在
乞
臣
次
司 

部
員
聚
宴1
並
向

1:
乏a
 二
百
零
八
元
四
毛
五
。
及
欠
梁
雨
蒼
轉 

統
拐
保
覺
煥
豚
之
律
師
費
五
十
五
元
。。衆
亦
主 

町
推
避
保
案
解
决
。。㊁
域
埠
中
華
會
館
來
函
，。

.謂W
商
於
二
三
用
間
。。往
遊
中
國
。。希
翼
推
廣 

献
布
与
奇
人
應
彼
四
三
苛
例
等
。。宣
傳
於
國
內 

部
前
芻
與
其
代
爲
呼
籲̂
^
以
動
坎
商
之
戒
聴 

ii

使
貝
知
在
留
僑
胞
苦
况
“。設
法
被
救
。。
或
臬
塔
乃
亞"
应
船
日
火
： 

衆
議
决
本
塢
會
館
於
星
期
日
晚
上
八
時
。。召
集 

寞办團 
-M
袋
一,
。共
同
組
成
機
關
。。專
辦
此 

各
埠
新
聞 

一8
焼!

点
半
遂
散
會

^
一̂
恭験 
ffi不善戦 

，◎
達
權
總
社
職
員
交
代
餐 

感
痙
蜘
为
日6
舒
利
足
球
隊
在
于
鍾
士
柏
足
球®
阜
函
達

5L 總
社F
元
月
九
庞E
午
、
舉
亍 

隱
^
^
^
&
^
^
^
^

時
頂■

職
員
交
代
禮
。全
體
社
員
踴
躍
到
塲
，賛
禮
員
羅 

3̂
"& 華

一
生
足
段.隊
已
不
如
前
之
善
戰(
蓋
已
失 
留
抬
苜:
9
 衆
吐
員
餌
集
。"9
諭
全
體
社
員
趣 

新*
備
銅  
@
„
:

， 

立
向
國
旗
黨
旗
行
三
鞠
躬
禮
匕㊂
祝
中
華
民
國

時

。，昨
晨
抵
本
埠
。

佐
治
亞
廳
與
坎
拿
大
俱
樂 

座
各
人
演
說
，，昨
夕
拾 
一

時
附
船
往
域
埠
。。與
本
省
首
相
柯
利
化
會
晤
、。 

柯
利
化
氏
欲
澳
洲
人
多
買
卑
詩
省
林
木" 
故
接 

見
布
氏)
。以
便
與
之
磋
商
此
事
。。聞
布
氏
將
於

宀

S
S
8
3
N

^
^
即
第
京
選
位

霽
一i
s
 

整

^
簿
林
伏
一
譯
音3
被
控
謀
殺
一 

碗
茵
生
豆
期
李
氏
在
華
區
被.

W
S
1
R
辭

繕泗

。人
必
萬
萬
歲
。。洪
門
達
權
總
社
萬
歲
。"
同
人
萬
福3
。 

逍
遥 ®
復
位
，。⑤
主
席
林
紹
廣
君
就
位
。，宣
佈
交
代

洋.槍
傷
。C
現
在 

ilKisii

朱
县
愈
。。昨
林
氏
之 

^
^
*

師̂

偸
氏6
栗̂

^

保
出 
在
外
候
摩
官 

Kili i
像&

演
五
百
元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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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幸
爲
廳
西
雜
役
滅
熄
“。查
火
起
自
七 

11
11#

!
.獎
鑫
度
各
其
失
火
之
原
因
；
現
整
悉
。* 

^̂
^̂

ŴSIM
^'S
K
^
嵯̂

6::
尺.、
;'息
哥

h:-
沙̂
.

2:
。-
掌
聲
雷
動
。。洵
盛
况
也 

^
^
^
1
8
 聿一朶
繁
功
.

讒
中
案
卷
。。◎
溫
寧
致
公
堂
紀
念
盛
會 

一̂

一
心
惟
牆
典
制
板
爲
火
知
及
水
所
汚
。。
溫
寕
函
。。本
埠
致
公
堂
。。于
月
之
八
日,
舉
行 

-煖
爐
衆
損
後
致
無
煖
氣
咎
故
昨
日
廳
內
各
員
辦 
成
立
吉
週
年
紀
念
、
禮
堂
內
外
。。陳
設
一 
新
。。 

W
il

穿
長
微
以i

—
j
.
. 

紙
花
翠
噂 
相
砌
成
錦
。血
煌
可
觀
。。下
午
二 

郡
 
II 
甘
前W
W
«

葬
 3
 名
，工
經
誌
昨
尊
。是 
儀
。
主
席
羅
俊
煒
李
常
緖
君
。。宣
佈
開
會
理
由 

*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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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
煙
係
。。此
必
匪
均
。。馬
康
吳
陳
發
君
。。宣
讀
祝
詞
祝
電
？
演
說
者 

e
ll
ls 
爲r
  

*

盗S
 名
山.正
氏
。2
寓
需
都
華®
 二
百
零 
有
都
城
代
表
黃
毒
如
君
。。企
城
代
表
李
常
立
李 

H
im

毎
藤
氏.

蘭
治
旅
館   

-1
二
名
難 
細
誉
潘
城
代
表
陳
嵩
君
。。本
坤
昆
仲
黄
國
材 

蠻8

縫 
波
氏
禽
片
打
街
東
不
二
八
號
血
名
梳
打
路 

0:0;
馬
放
山
施
寶
韶 
潘
球.
等
君
。。數
君
皆
言
詞 

88||  
«
!
  

«

義.
寓
都
緬
賞
嗾
館2

選
被
控
爲
搶
摸
案
警
惕
。語
句
新
頴
。娓
娓
動
聴
。。滔
滔
不
絕
、。每 

^
^Bgl^lile^M

 控,

去
臘
二
次
演
畢
。。掌

—
動
。
聲
聞
于
外
。。再
由
馬
毓 

善

|@
|

搶
跑
潞
街
不
圭
木
號
旧
盒
村
商
棠
君
弄
把
戲
以
資
遣
興
。。手
敏
心
靈
。、令
人
吐 

^
!
 «
 鍵
皆
元
五   

W
案
即
学
聞
警
差
除
搜
翟
物
外
舌
。。後
由
吳
應
早
君
答
謝
。。衆
唱
國
歌
。。搖
鈴 

賢

強

襄

言

？

1

7

散
會"
乃
賣
樂
。。聲
韻
有
手
笙
歌
徹
耳
。。 

糠   

1
 潍
我
拿
盜
疑
犯
三
名
噌
俱
與
此
十
六
匪
所 
令
人
心
悅
神
怡
。。至
五
時
大
開
酒
筵
十
五
席
。。 

hw
liiyJ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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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
神
西
人
義
興
會
會
長
法
官
。市
長
。警
長
。 

「。
行
殺
親
夫
案
詳
太
衙
：
律
師
一
醫
生
、議
員
等
卄
人
。.
均
是
義
興
會
人
員 

l
i
i
i
l
^
^
l
s
i
l
t
A
l
l
t
A

及
社
務
一 
年
經
過
與
懇
親
會
成
績
。。⑤
新
舊
職 

員
行
交
代
漱
。：
吉 
新
任
社
長
李
濟
國
黄
珠

ltf: 

一
一
君
併
各
部
職
員
次
第
接
任
。。®
各
部
職
員
與 

社
員
置
説
，④
宣
佈
散
會
。C ㊉
茶
會
。。演
説
者 

爲
林
紹
廣
，李
濟
國
，黃
珠
世•
周
道
緝 
岑
永
和 

聶
恩
、鄧
雲
章
，鈍
美
錦
、羅
景
耀
，鍾
社
練
，馮 

日
輝
，鄭
煜
南
，梁
則
池
謝
英
利
、林
南
、黃
光
、 

劉
希
貞
簧
林
・
羅
超
然
諸
君

C

所
講
皆
修
身
齊 

家
治
國
平
天
下
工
夫
。C

語
極
中
肯
。。各
人
演
畢

;4

饗-l^ew
w

il

軽i
  

isl
l
^
洞

用
®ss^

諾
上
大
衙
提
訊
一
一 
用：
二:
： 

神
。，及
相
當
之
帮
助&
席
間
黃
壽
如
君
致
歡
迎 

◎
市i

建

辦

公

室

詞

。芨
I

。。並
由1

吳
樹
坤I

講
洪
門 

帛
晨
市
廳
火
警
。致
市
廳
内
部
略
受
損
害
。。市 
歷
史
。一 及
現
時
所
做
之
工
夫
。。語
甚
詳
明
。。由 

】
〈，，'

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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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動
容
起
敬
，：相
繼
欽
羨
不
一 

歌
遣
興
。。音
韻
屮
和
。。有若一 

此
舉
旣
足
以
表
揚
國
光
。。復

西
人
間 ./%
爲
丁w◎
為
吸
吆
達
權 

3 
各
两
人
並
唱
「乂
C
 /
U
 
卩$
大
木

一 

• 

.

.

.

.

.

年
職

—
: 

名
譽
社
長 
B

Mt 文 

名
譽
交
際 
梁
齊
英
二 

輝
家
灼 
徐
照 
書
記 

•
陳
宗
敗
.

馬  
 

«
 
二 

. 
外
交 

譚
子
華
：李
， K
 

黃
邦
 
馬
廣
溢 

:

李
巨
爲
立
煖
 
麥
兆
民 

，黎
雙
滋 
陳
明
鏡•
理
財 

處

英

to 忠
沃 

■• 
媽 
一
柱
何
「
就

.

箕
一
賢 
譚 
就

羽
衣
之
曲
。。 

謀
感
情
之
協

e3
之 

如
牘

洽
。。洵
足
稱
也
，。後
各
昆
伸
到
塲
耍
雄
拳
。「郷 

瑞
獅.：
跚
曜
之
情
、。如
風
起
雲
湧8
歡
喜
之
慨 

。。手
舞
足
蹈
。C

洵
爲
堂
務
之
生
色
者
也
。。 

◎
省
議
員
排
華
： 

城
多
利
卜
一 
日
誼
。
溫
埠
議
員
陳
軍
少
將
兀
淋 

氏
。，今
日
在
省
議
院
演
說
。"
主
强
排
華
。伊
謂

綿 
.潤

李
英 
社
祺
， 馬
國
銓 
陳
邦 
啟
元 
添
益 

一一 

志
榮.一 雷
槐

W
嵩 
凍
恩 
岑
進 
昌
波 
希
楝 
廷
羲 
徐
洛
： 

崇
招
：光
榮 
瓊
女 
慶
沛 
阮
榮 
元
樂 
元
盛 

延
欣 
以
寕 
連
長 
李
鮮   

#.:-桀
.
盘

.
%
 

希
煖 
金
水 
邸
享 
歐
陽
成 
女
祿 
如
集 
趙
潮 

明
經 
光
錫 
単
雄 
木
生 
慶
錦 
黄
林 
元
禮

東
亞
人
在
温
哥
華
埠
之
人
故
與

4

『。<
而

中
國
人
尤
由
。。農
業
家
深
悉
華
人
之
勢
力
將
來 

如
何
發
展
。。據
最
近
統
計
。。溫
埠
之
菜
欄
與
菓 

欄
貨
物
百
分
之
七

—五
消
流
於
華
人
之
零
沽
店
一 

。。華
人
作
工
唯 
一 之
目
的"
。在
早
起
夜
眠
，。終 

歳
勤
勞
。。衣
食
偷
有
餘
饒
。。卽
細
戟
囘
華
。日 

本
人
則
不
然
。一
安
土
重
遷
二
居
留
於
此
：
如以一 

此
地
爲
家
。住
於
斯
死
於
斯
。。無
囘
祖
國
意
。。一 

華
人
在
溫
埠
之
地
位
日
漸
穗
固
。其
所
最
不
願 

意
者
厥
爲
納
稅
。.
華
人
作
事
詭
秘
。，認
賣
貨
 

多
少
。。實   

@
令
人
查
悉
。。有
時
一 
罪
人
小
商
店 

。。外
觀
其
貨
物
所
値
不
過
二
百
元
左
右
。但
其 

生
意
之
大
。。
”人
不
能
估
量
，C

是
以
議
院
應
訂 

法
徵
收
生
意
稅
。。兀
氏
自
謂
非
分
種
界
。
雅
旣 

許
華
人
寄
居
于
此
。"
非
欲
將
其
財
產
充
公
。。不 

過
般
法
補
償
我
之
所
失
。。如
華
人
從
中
規
避
此 

稅
，。政
府
祇
採
取
武
斷
手
段
，.。每
家
生r
徵
稅 

二 
千
元
云"
。，

一 

⑥
长
年
卑
詩
药
學
務
槪
况 

域
多
利
十
一 
號
電
。。省 教
育
廳
長
麥
企
連
氏
。。 

今
日
向
省
議
會
報
吿
去
年
本
省
教
育
情
形
。
據 

一云。。省
政
府
去
年
支
出
之
教
育
費
爲
叁
百
二
卜 

二
萬
六
千
二
百
零
九
元;
另
铭
內
各
薰
市
去 

年
共
支
出
敎
育
費
五
百
九
十
五
萬
零
四
百 
一 十 

九
元
。。總
數
八
白
三
十 
一 萬 
一 千
六
百
二
十
八 

元
。勻
計
去
年
每 
一 名
入
學
之
學
童 
須
費
公
欵 

七
拾
五
元
零
八
毫
六
仙 

，,

伯
棠

屮◎
企
更
正
一
、二 

昨
閱
報
載
廣
東
增
城
新
聞
欄
戦
云
吳
聘
叁
等
糾
集
土
匪
焚
村
殺 

人
搶
財
掠
物
等
籍
屬
任
賣
方   

@;-'之
詞
全
非 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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